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华天酒

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天酒店”或“公司”）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就华天酒店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

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84 号文核准，公司采用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向湖南华信恒源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

信恒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0,000.00 万股，发行价为每

股人民币 5.5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65,300.00 万元。 

华信恒源认购的新增股份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华信恒源承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华信恒源认购的华天酒店股份

自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本次限售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0,000.00 万股，占华天酒店股本总额的



29.44%。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1 名，为华信恒源。 

4、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占公司股

份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湖南华信恒源股权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300,000,000 29.44% 300,000,000 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情况 

保荐人重点核查了以下相关文件： 

1、华天酒店《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暨上市公告书》； 

2、华天酒店与华信恒源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就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和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法律法规及限售承诺； 

3、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4、保荐机构对华天酒店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禁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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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张 刚   汤 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